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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河北省重点研发计划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安排

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是河北省科技计划体系中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是在开放环境下开展"互利双赢"的对外科技合作，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本专项旨在通过支持我省企业、高校、科研单位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等深入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围绕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民生改善，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广泛、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解决我省能源、资源、环境、健康等领域重大科技问题和瓶颈技术难题。

为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落实《河北省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2016--2020)》的相关任务，2017年度,省级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重点支持新能源、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药创制及重大疾病诊治、现代农业等7个优先主题的国际科技项目联合研发。

重点支持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与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相关的合作研究项目；与友好省州开展的合作研究项目；国家和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合作项目；国外先进成熟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项目完成时能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以企业为主体，采取产学研结合模式，具有产业化应用前景的项目。

二、支持重点

    优先主题一：新能源关键技术联合研发（指南代码 3010601）

重点支持与美国、英国、以色列、荷兰、加拿大、挪威、丹麦、新西兰、瑞士、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联合研发风电、光伏、太阳能薄膜产品、地热、智能电网、储能电池等新能源产业关键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

　　优先主题二：先进装备制造技术联合研发（指南代码 3010602）
　　重点支持与美国、加拿大、德国、以色列、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韩国、意大利等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联合研发高铁动车、工业机器人及应用、数控机床、汽车零部件轻量化、工程机械等高端装备制造关键技术与生产工艺。
　　优先主题三：电子信息关键技术联合研发（指南代码 3010603）

　　重点支持与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围绕互联网+、大数据应用、3D打印，智慧城市建设、充电桩与照明一体化、消防物联网等，联合研发关键技术和电子装备。
　　优先主题四：节能环保技术联合研发（指南代码 3010604）

　　重点支持与美国、以色列、英国、丹麦、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联合研发节能减排新技术，资源、能源循环利用技术，废水回用深度处理技术，城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新技术，环境污染监测与防治技术及重大装备。
　　优先主题五：新材料及应用技术联合研发（指南代码 3010605）

　　重点支持与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乌克兰、英国、新西兰、奥地利、日本、韩国等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联合研发亚稳材料、石墨烯等高性能新材料和新材料生产新工艺及技术装备。 
　  优先主题六：新药创制及重大疾病诊治技术联合研发（指南代码 3010606）

重点支持与美国、日本、荷兰、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联合研发治疗糖尿病并发症新型药物等新药并形成核心技术；联合研究恶性肿瘤、糖尿病、儿童感染性疾病等重大疾病临床诊断、监控和治疗新技术；联合研究中药肝毒性和保肝机制。
    优先主题七：现代农业关键技术联合研发（指南代码 3010607）

重点支持与美国、加拿大、英国、以色列、瑞典、墨西哥、比利时、荷兰、芬兰、埃塞俄比亚、苏丹、马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开展中非杂交谷子联合研究、引进种质资源和优良品种，联合研发农作物节水增产新技术、重度盐碱地改良关键技术、张承坝上森林、草原生态和资源保护技术、农产品和果品深加工新技术、农产品食品安全检测新技术。
3、 绩效目标

通过我省与国外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联合研发，引进30余项国外先进技术；培养多个国际科技合作科研团队和百名骨干科研人员；申请和取得一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取得一批优秀科研成果；提升我省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五、申报要求

1、境内外合作双方须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和交流实践；就合作项目已签署有正式合作协议书或合作意向书，其内容要涵盖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申请项目的执行期在合作协议书的有效期内。
　　2、研发内容要符合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需求，关键技术瓶颈问题要通过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方式解决。
　　3、外方合作单位应在该技术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掌握项目需要的核心技术、实验条件或关键设备等。
　　4、合作内容不涉密，可公开，中方单位对合作成果拥有60%以上的知识产权。
5、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为2-3年。　

  　6、已列入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计划的项目，省级专项不再支持。
　　六、申报材料

　　1、填报“河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申请书”（高新技术产业倍增工程） 专项：国际科技合作专项
　　2、项目名称应为***联合研发（或联合研究），封面“协作单位”填写合作外方单位名称，在申请书正文中要写明项目申报单位和合作外方单位的基本情况和技术优势、双方合作基础。
　　3、中外双方合作协议或意向书（文本复印件和中文翻译件）须随申报书一起上报，协议中不宜公开的条款可省略。
　　七、受理与咨询电话

    国际合作处  0311—85815829 ；0311—85889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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